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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公司控股股东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合信用”）提供的

联合信用及其控制的其他机构业务开展情况，对我司承揽并已发行的交易所市场

受评主体进行了利益冲突审查，发现乌鲁木齐市城市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、山

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、如皋市禹通河道整治经营管理有限公司、北京三

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康佳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6家受评主体，接受了关联公司联合赤道环境评价有限公司提供的非评级

服务，业务类型为绿色债券评估认证；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华创证券有限责

任公司、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3家受评主体，接受了联合信用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提

供的非评级业务，业务类型均为咨询服务。

由于联合资信与关联公司联合赤道环境评价有限公司、联合信用投资咨询有

限公司之间从管理上进行了隔离，在公司治理、财务管理、组织架构、人员设置、

档案管理等方面保持独立，因此公司评级业务并未受到上述关联公司的影响，联

合资信保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。


